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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 原 市 数 据 局
太 原 市 财 政 局

文件

并数据发 〔２０２４〕 ５ 号

太 原 市 数 据 局

太 原 市 财 政 局

关于印发«数字经济发展专项资金

管理办法»的通知

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ꎬ综改示范区、中北高新区、西山示范

区管委会ꎬ各有关单位:

现将«数字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»印发给你们ꎬ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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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真贯彻执行ꎮ

　 　 　 太原市数据局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太原市财政局

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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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字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

第一章　 总　 则

第一条　 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部

署和«太原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实施意

见»(并政发〔２０２２〕 １９ 号)、«太原市推进数字经济全面发展

实施方案(２０２３—２０２５ 年)»ꎬ规范数字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

理ꎬ提高资金使用效益ꎬ根据«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» «市级

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» (并财预〔２０２２〕５２ 号)等有关规定ꎬ

制定本办法ꎮ

第二条　 本办法所称数字经济发展专项资金(以下简称

专项资金)ꎬ是指市级财政预算安排ꎬ用于专项支持我市数字

经济发展的资金ꎮ

第三条　 专项资金管理由市财政局、市数据局及县(市、

区)、开发区数字经济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ꎬ各司其职、各

负其责、共同管理ꎮ

市数据局负责确定专项资金支持的重点方向和领域ꎬ组

织专项资金项目的申报、评审、绩效评价等工作ꎬ对项目实施

情况进行监督检查ꎻ市财政局负责专项资金预算、拨付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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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ꎮ

县(市、区)、开发区数字经济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属地项

目申报及初审工作ꎮ

县(市、区)、开发区的财政部门、数字经济主管部门协助

上级主管部门对获得支持企业的资金使用进行监督检查ꎮ

第四条　 专项资金使用管理遵循科学规范、公平合理、注

重绩效、强化监督的原则ꎮ

第二章　 专项资金支持范围

第五条　 专项资金采取补助、奖励等方式对以下方面予

以支持:

(一)太原市人民政府印发的«太原市加快推进数字经济

发展的若干措施» (并政办发 〔２０２４〕 ２ 号)确定的相关支持

项目ꎻ

(二)市委、市政府确定支持的重点项目ꎻ

(三)数字经济领域的政策研究、宣传推介、行业监测、交

流培训等服务体系项目ꎻ

(四)数字经济发展环境营造ꎬ举办数字经济领域创新创

业重要会议、论坛、活动和比赛等ꎻ

(五)数据标准规范制定及应用研究ꎬ数据资源调查、整

合共享和开发利用ꎬ数据安全体系和保障能力提升建设等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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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专项资金申报项目的审核及数字经济领域有关项

目、企业、园区、产品及方案申报审核所需费用等ꎻ

(七)国家、省相关扶持资金配套ꎮ

第六条　 “信用中国(山西)”网站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

示系统确定的失信主体所申报的项目不予支持ꎮ

第七条　 同一项目同级财政资金不予重复支持ꎮ

第三章　 项目申报及评审

第八条　 申报审核流程:

(一)市数据局根据全市数字经济发展工作重点ꎬ制定年

度申报指南ꎬ向社会公开发布ꎻ

(二)各县(市、区)、开发区数字经济主管部门按照申报

通知要求ꎬ按照项目属地原则ꎬ组织开展项目申报和真实性、

政策符合性、可行性审核ꎬ并将通过审核的项目汇总后推荐报

送至市数据局ꎻ

(三)市数据局组织专家或委托第三方机构ꎬ对报送项目

进行评审ꎬ提出项目评审意见ꎻ

(四)市数据局依据第三方评审意见ꎬ提出支持项目名单

及资金分配建议ꎬ公示无异议后报市政府ꎮ

第九条　 项目申报单位须对申报资料的真实性、资金使

用及绩效负责ꎻ各县(市、区)、开发区数字经济主管部门对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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荐报送项目的真实性、政策符合性、可行性负责ꎻ评审方对出

具的评审意见负责ꎮ

第四章　 资金安排及拨付

第十条　 市数据局提出支持项目名单及资金分配建议经

市政府批准后ꎬ市财政局根据市数据局提出的资金分配建议ꎬ

下达专项资金ꎬ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资金拨付手续ꎮ

第五章　 绩效管理和监督检查

第十一条　 市数据局负责加强对项目管理工作的督促指

导和专项资金绩效管理ꎮ 市财政局对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

重点绩效监控、评价ꎬ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改进预算管理、编

制以后年度资金分配政策和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ꎮ

第十二条　 除涉及保密要求不予公开外ꎬ市数据局应在

市政府网站或通过其他媒体向社会公开专项资金的申报指

南、分配程序和方式、分配结果等相关信息ꎮ

第十三条　 资金使用单位要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财务会计

制度ꎬ自觉接受审计、监察、财政等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ꎮ

第十四条　 对截留、挪用、挤占和弄虚作假等骗取专项资

金的违纪违法行为ꎬ依照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定进行处理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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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　 附　 则

第十五条　 本办法由市数据局、市财政局负责解释ꎮ

第十六条 　 本办法自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３０ 日起施行ꎬ有效期

２ 年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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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原市数据局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１ 日印发


